附件1

基层工会女职工组织规范化建设标准（合格）
       （企事业、机关单位）
	项目
	      考 核 内 容 及 评 分 标 准
	分值
	审核分

	一、组织健全

（10分）
	1.女职工组织机构健全，女职委主任、副主任、委员分工明确。
	5
	

	
	*2.女职委主任待遇落实。
	5
	

	二、制度完善

（40分）
	1.建立委员会议制度。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女职工委员会议，委员会按时换届。
	10
	

	
	2.建立工作报告制度。女职工工作年初有计划、年中有检查、年终有总结，有关工作情况及时向同级工会委员会和上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报告。
	5
	

	
	3.建立经费保障制度。有专项工作经费，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同级工会年度经费预算。
	5
	

	
	4.建立台账管理制度。内容包括女职工组织网络和干部配备情况、女职工人数、先进女职工档案、女职工素质档案、困难女职工档案、女职工妇科普查情况、女职工工作会议和活动记录、女职工来信来访处理情况等。
	10
	

	
	*5.建立信息报送制度。及时向同级工会和上级工会女职工组织报送女职工工作信息，每年至少3篇。
	5
	

	
	6.建立教育培训制度。新上任的女职工工作干部一年内应参加业务培训。
	5
	

	三、履职到位

（50分）
	1.实施提升素质建功立业工程。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女职工岗位技能竞赛或教育培训、文体活动。
	10
	

	
	2.开展女职工关爱行动。以“特困援助、职业健康、子女助学、心理关怀”为重点，为女职工办实事、办好事。
	10
	

	
	3.依法维护女职工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。
	10
	

	
	△4.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，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	10
	

	
	5.完成上级女职委部署的各项工作。
	10
	

	总计
	100
	


备注：1.加*的项，只对女职工200人以上的单位作要求。
      2.加△的项，只对企业作要求。

      3.达标分值为100分。

